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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目的

为使公司员工代表能够充分代表员工行使自己的权利，代表员工就相关问题与管理层进行交涉，

并监督处理的合理性、公正性，切实保障公司员工的合法权益。

2.0适用范围

2.1本程序适用于员工代表的选举。

2.2本程序适用于员工代表权利的行使。

2.3本程序适用于公司管理层与员工代表的定期例会管理。

2.4本程序适用于公司管理层就员工代表意见的处理。

3.0主要职责和权限

3.1公司人事部协助组织员工进行员工代表选举并保持选举记录。

3.2管理者代表负责至少每季度一次与员工代表召开会议并对相关事件做出适当处理。

3.3员工代表职责：

3.3.1代表员工就工时、工资、人权、福利、工作环境、健康安全等员工所关心的问题与管理

层进行交涉。

3.3.2定期参加与管理层的沟通会议，提报员工所关心的问题和公司规范的实施情况。

3.3.3协助员工申诉及调查处理的取证工作。

3.3.4监督员工投诉及处理的公正性。

3.3.5不定期收集员工所关心的问题或意见反馈给管理代表,并监督处理的公正性

3.3.6有责任认真学习社会责任规范及公司颁布的等同文件并贯彻给员工。

3.3.7有权享受与其它员工相同的待遇。

3.3.8有权在不受任何歧视或打击报复的情况下独立开展职权范围内的工作。

4.0工作程序

4.1 员工代表选举：

员工代表任期为一年，期满后需要重新选举，可连任二届。经过民主选举，以得票多少为依

据并且在征得其本人书面同意的情况下，由公司发布员工代表任命书。

4.1.1 员工代表名额：

本公司按工种和班次不同确定员工代表的名额，当班次和人数增加时，需要增加相应的

员工代表名额：每增加 100名员工时,增加 1名员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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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选举办法：

公司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每个职能部门以员工投票方式民主选举员工代表。

由本区域全体成员投票进行表决，票数最高者当选。选举时投票数超过 2/3时认为此次

投票为有效。为证实选举法的公平、公正、公开，选举记录（包括选选票的选举统计表）

应当保持至该员工代表任期结束。

4.2 补选

当员工代表在任期离职、期满或不能再行使职责时，需要由原名额单位重新进行选举出一名

员工代表。其任期为一年，可连任。

4.3 增选

当公司扩大生产规模，员工班次超过了 4.1.1条款要求，需增选员工代表，任期为一年，可

连任。

4.4 罢免

4.4.1当选举区域内员工（20%以上署名提报）认为员工代表不能代表员工的利益时可以举行

本选举区域的全体会议投票表决，同意率 50%以上罢免该员工代表（参加人数需要占

选举区域 3/4以上员工参加）。由该选举区域按 4.2条款规定重新选举员工代表。

4.4.2当员工代表连续 3次不能参加例会或连续 2次不提交任何建议时，应由原选举区域的员

工重新选举员工代表。

4.5 例会

4.5.1 员工代表可以自由组织定期召开例会，进行讨论公司相关健康、安全、环境、卫生、福

利、常规设施、工资、加班以及其它与员工有关事宜。

4.5.2 员工代表需要定期收集本区域内员工的各项意见和建议，并汇总后在与管理层讨论的例

会上进行提交。

4.5.3 员工代表需要定期至少每季度一次参加与管理层讨论的例会，不可缺席（除不可避免的

自然灾害原因外）。

4.5.4员工代表不能参加与管理层讨论的例会时，需将其相关建议转由其它员工代表在例会上

提交。

4.5.5公司指定管理代表就相关问题与员工代表面对面沟通，管理代表应为公司管理层人员或

被认为同等职级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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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管理代表在例会中应充分听取员工的意见,并采取极积的处理措施.为证明员工代表例会

的真实性,所有的员工代表例会均需有所有与会员工代表签名作实.

4.6 员工代表权益行使

4.6.1员工代表应协助本区域员工申诉,员工诉状经由申诉人签名后可由员工代表帮助直接提交

与管理层的沟通例会也可以由申诉者本人将诉状投放意见箱.

4.6.2公司管理层在收集意见箱中的员工投诉或建议时应至少有两名员工代表在场,由员工代表

记录所收集的员工意见或建议.

4.6.3公司管理层在处理员工投诉时,当需要调查取证时应通知相应区域的员工代表一同进行调

查处理的取证工作。

4.6.4 员工代表监督员工投诉及处理的公正性,在员工投诉处理记录上签名,并向申诉者反馈处

理结果;如认为处理得不够公正,可联络其它区域员工代表其同协商;如一致认为此处理确实

不够公正,则提交与管理层的例会,要求公司管理层做出适当处理,直至至少有 50%以上的员

工代表满意或申诉者本人满意为止.

4.6.5员工代表因为开会、学习、调查取证等行使员工代表权益所占用的时间，公司均按照其

正常出勤来计算工资。

4.6.6公司管理层保障员工代表不会因其作为员工代表而受任何不公平的待遇。

4.6.7公司在人事选拔和升迁工作中，会优先考虑曾经作为员工代表的员工。

4.6.8公司将支持由员工代表组织的员工自发活动；如：运动比赛、歌咏比赛、文体活动等，

并尽量提供相应的设施。

5.0相关记录

5.1 员工代表选举记录

5.2员工代表任命书

5.3会议记录(员工代表与管理层定期例会)

5.4员工建议(意见)；员工意见处理记录


